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证券简称：一汽夏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０２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

３５％

—

８５％

盈利：

１０９３８

万元

盈利：

１６００

万元 —

７１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１００

元 —

０．０４４５

元

０．０６８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受行业竞争形势和部分市场限购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型轿车市场出现了负增长。

同时，公司为加快产品升级步伐，提高品牌形象，年内主动关停了部分老产品，使

２０１２

年的销

量同比有较大比例的下降，对公司盈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情况将于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

４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８８０４．８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１８

元 亏损：

－０．８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２０１２

年行业经营环境有所改善，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压榨毛利比

２０１１

年有所提升，同

时公司在第四季度出售孙公司获得收益，

２０１２

年总体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１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

０－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 － ２０％

盈利：

５

，

８４５．０７

万元

盈利：

４６７６

万元–

５８４５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电信运营商集采的无线网络优化覆盖设备种类发生了变化，公司集采产品销

售收入下降幅度较大。

２．

报告期内，广电运营商投资减少及网络建设趋缓，导致公司广电业务营业收入大幅低于

去年同期。

３．

由于公司人工成本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对公司盈利水平产生了影响。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

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９６－９１％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８４

，

１１０

，

３０１．７９

元

２

、每股收益：

１．２７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２４１８

万股计算）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尽管公司主要产品单晶硅片销售量同比增长约

４０％

，但受光伏行业产能阶

段性过剩、欧美国家对光伏产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等诸多因素的持续影响，公司产品价格同

比出现大幅下跌，导致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同时公司运营成本增加，营业收入有所减少，导

致净利润大幅下降。

２

、报告期内，光伏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大幅上升。 公司适当延

长了客户的信用期限，使应收账款增加，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也较上年增加。

３

、第三季度开始公司加大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海外市场销售占比同比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２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

楼视频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周五） 上午

９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视频会

议室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延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胥大鹏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资料将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股东大会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前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股东大会出席回复和股东出席登记方法

１

、出席回复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或该日之前，将

出席会议的回执以专人递送、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股东回执见附件

二）。

２

、出席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和股票账户卡。

ｂ．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

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ｃ．

异地股东（西安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授

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

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 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视频

会议室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７１０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１５６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２９－８４１５７２６５

２

、年度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四楼视频会议室召开的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２

、关于选举胥大鹏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暨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告的股东大会通知。

２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弃权”或“反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如委

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除非委托人在本授权书另有指

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交股东大会的

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３

、

Ａ

股股东最迟需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 连同授权签署本授

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 地址为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７１０１００

，方为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名称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签章）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4

201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3-006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权质押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

月

24

日和

201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股东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克州投控

"

，持有公司

90,22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2.56%)

分别将其持有的

20,

410,000

股股份（除权后为

40,820,000

股股份），

2,000,000

股股份（除权后为

4,000,000

股股份），

质押给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投保

"

），详情请分别见

2011

年

2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公告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的

2011-009

和

2011-063

号公告。

2013

年

1

月

30

日， 公司接到通知， 中投保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将上述质押股权

44,820,

000

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1%)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

权的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本次公告日，克州投控被质押本公司股份累计

39,000,00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9.75%

。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3003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

际出席九人。本次会议实际应参加表决的董事共九人，收到董事有效表决九份，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并购基金合作进行

产业整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004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3004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与并购基金合作进行产业整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了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实现多方共赢，合理降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或

"

京新药业

"

）因并购整合可能存在的风险，约定拟由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堂硅谷

"

）和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元金投资

"

）共同发起

设立专门为公司的产业整合服务的并购基金（以下简称

"

并购基金

"

），通过并购基金对并购对

象进行收购，并对并购对象培育管理，在并购对象达到各方约定的并购条件时，由京新药业对

并购对象进行收购，以壮大公司的实力和提升公司的形象。

一、合作各方简介：

1

、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知名、浙江省第一的投资和资产

管理集团，从事投资业已超十年，已发起设立投资基金

62

支，实际到位资本近

53

亿元，投资和

资产管理项目超百个（其中上市企业

38

家），管理资产超过

100

亿元。公司地址为杭州市玉皇

山路

76

号

3

号楼，邮编为

310002

，法定代表人袁维钢。

2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经营范围涵盖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技术咨询、财务管理咨询，销售：医药化工中间体、医药化工原料，货物进出口。元金投资

直接持股公司总股本的

4.57%

。

3

、吕钢先生直接持股公司总股本的

23.89%

，为京新药业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股人；吕钢

先生亦直接持有元金投资

51%

的股权，为元金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京新药业与元金

投资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

二、本次合作的具体情况

1

、合作模式

由天堂硅谷和元金投资共同发起设立专门服务于京新药业产业整合的并购基金， 元金投

资出资占并购基金规模的

10%-20%

； 天堂硅谷和社会投资者出资占并购基金规模的

80%-

90%

，其中，天堂硅谷指定其全资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恒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通

创投

")

出资

500

万元，剩余部分由天堂硅谷负责向社会投资者募集。

各方一致同意，并购基金作为京新药业产业整合的平台，专门服务于京新药业，推进其战

略发展，巩固其行业地位。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总体原则，并购基金及天堂硅谷承诺在约

定的期限内，除各方另有约定的外，不得向除京新药业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转让所投资的并购对

象；京新药业亦承诺在达到约定的条件后依照法律、法规和京新药业章程规定的程序收购并购

对象，元金投资对该前述收购事项承担担保责任。

2

、并购基金的设立规模

并购基金的总规模依据京新药业的并购战略及潜在的并购对象的规模等确定， 按照实际

情况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依据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分期到位。

3

、并购基金的存续方式

（

1

）并购基金以合伙企业的形式存续，具体依据京新药业的并购战略及潜在的并购对象的

规模由天堂硅谷和元金投资共同发起设立。 一期由天堂硅谷和元金投资发起设立天堂硅谷元

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天堂元金合伙企业

"

，名称以工商局核准为准），合伙企

业存续期为

4

年，存续期满前，合伙企业合伙人可投票表决是否通过修改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

而延长存续期限。

（

2

）天堂元金合伙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出资规模为

1,500

万元，各方一致同意天堂硅谷指定

其全资子公司恒通创投承诺出资

500

万元，设立时首次出资不得低于

100

万元；元金投资承诺

出资

1,000

万元，设立时首次出资不得低于

100

万元。承诺出资依据项目实际进度分期到位，并

依据项目的实际投资额情况增加出资， 元金投资保证其出资占天堂元金合伙企业总规模的

10%-20%

，恒通创投则以其设立时的承诺出资为限。

（

3

）天堂元金合伙企业剩余部分的出资，由天堂硅谷负责对外募集、并根据项目实际投资

进度分期到位。天堂元金合伙企业的其他出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可以是法人、合伙企业或其

他经济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或其他可以作为天堂元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的合法投资主体。

（

4

）合伙企业每年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合伙企业所投资的并购对象在投资

过程中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由并购基金承担，但每年最高不得超过出资总额的千分之二，超过

部分由合伙企业管理人承担。

4

、投资方向

并购基金主要服务于京新药业的核心业务，即以与京新药业的主营业务相关的中药、生物

制药领域为主要的投资方向。

5

、经营管理

（

1

）并购基金的具体投资管理业务委托天堂硅谷管理，由天堂硅谷任管理人。天堂硅谷负

责其日常经营管理事务，由京新药业、元金投资协助天堂硅谷进行投资项目的筛选、立项、组织

实施及投资后的监督、管理及投资项目退出等工作。对所投资的并购对象，由天堂硅谷和京新

药业及元金投资共同管理，天堂硅谷主要负责并购对象战略规划、行业研究分析、资源整合优

化等方面； 京新药业和元金投资主要负责并购对象经营方案制定和并购对象的日常经营和管

理，并负责建立健全并购对象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和制度。

（

2

） 并购基金成立专门的投资与退出决策委员会， 负责对其项目投资与退出事项作出决

策。该决策委员会由

7

名委员组成，其中天堂硅谷委派

4

名委员，京新药业或元金投资委派

3

名委员。

（

3

）并购基金另设监事长一人，由京新药业委派，负责对拟投项目是否符合有关投资方向

的约定内容进行审查，并享有一票否决权：即对不符合的拟投项目，监事长有权决定该项目不

提交投资与退出决策委员会审议。

三、本次合作的目的和存在的风险

1

、本次合作的目的

（

1

）快速提升公司实力

元金投资与天堂硅谷共同设立合伙企业， 目的是为了通过利用天堂硅谷的资源优势及其

各种专业金融工具放大公司的投资能力， 推动新设并购基金去收购或参股符合公司实现战略

发展的具有资源、渠道、品牌等优势的相关项目，以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等方式，借助天堂硅谷

等专业机构的力量，壮大公司的实力和提升公司的形象。

（

2

）消除并购前期风险

由天堂硅谷和元金投资共同发起设立专门服务于京新药业产业整合的并购基金， 对投资

项目的筛选、立项、组织实施及投资后的监督、共同管理，在达到约定的条件后由公司按规定的

程序收购并购对象，这种设计消除了并购前期的项目风险，更好地保护了股东的利益。

2

、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期有助于公司成功并购优质项目，实现

快速发展。

四、后续事项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并

购基金合作进行产业整合的议案》，之后各方签订了《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与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服务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业

整合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编号：

2013-004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通知各董事。应

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上半年度到期贷款续贷的议

案》。

2013

年上半年度公司将有

22,070

万元银行借款到期，为缓解资金压力，确保本年度生产

经营顺利进行以及各项续建、新建项目的顺利实施，经与中国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协商，各银

行均同意在贷款到期后继续给予续贷支持。 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及在金融机构

的授信情况

,

综合考虑各银行贷款规模、贷款期限、担保方式和贷款利率等信贷条件择优选择，

在具体办理上述贷款额度内的贷款业务时

,

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贷款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13-005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和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大

信

"

）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近期收到大信的来函，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关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事

务所转制的要求，大信已经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 更为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不变。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

号）规定，转制后 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 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 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在

2012

年及以后年度审计中，大信将以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签章出

具各类业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401

股票简称： 海润光伏 编号：临

2013-010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

3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

月

30

日上午

9:00

4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

178

号海润光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5

、会议出席的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31,313,9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1％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本次现场

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

票方式逐一投票表决以下议案，其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累积投票选举分开进行：

1

、关于提名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18,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3%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关于提名吴益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18,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3%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3

、关于提名李延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18,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3%

；反对票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4

、关于提名任向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93,345,0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9.83%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5

、关于提名

YANG HUAI JIN

（杨怀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18,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3%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6

、关于提名姜庆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18,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3%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7

、关于提名洪冬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45,126,35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2.19%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8

、关于提名金曹鑫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28,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62%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9

、关于提名王洪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19,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9%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累积投票产生， 由陈丽芬、

吴益善、李延人、任向东、

YANG HUAI JIN

（杨怀进）、姜庆堂、洪冬平、金曹鑫、王洪亮等

9

名

董事组成，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国电阿拉善左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海分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按

40%

持股比例为国电阿拉善左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电阿左旗

"

）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分行（以下简称

"

建行乌海分行

"

）申请的不超过

7,600

万

人民币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满足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担保期限自贷款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国电阿左旗在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具体担保

期限、担保金额以建行乌海分行批准为准。

本议案详见

2013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3-003

。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1,313,91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一

投票表决以下议案：

1

、关于提名张宇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2,720,13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22%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2

、关于提名吕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29,907,69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张宇峰先生、 吕霞女士两名监事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累积投票通过，与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斌先生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至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届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派出的陈一宏、金萌律师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3-011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

至

3000

万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92.53 %

至

100.00 %

。

（三）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656,078.72

元人民币

（二）每股收益：

0.5160

元人民币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

、

2012

年度，光伏行业受

"

双反

"

和产能过剩等不利因素影响，行情持续低迷，光伏产品

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大幅下跌，尽管公司本年度光伏产品销量同比增长，但营业收入和产品

毛利率均明显下降。

2

、公司虽然加强了对存货库存的管理，但由于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上升。

3

、由于光伏行业整体不景气，公司适当延长了客户信用期，而客户偿还风险相应增大，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较上年有所增加。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600520

股票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3-003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度公司业绩出现亏损，亏损额度

约为

400

万元左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

、本次预亏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5,926.39

元。

2

、每股收益：

0.0264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2

年度，因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市场需求不振，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经

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2

年各项生产经营数据以公司未来同期审计报告为准， 详细情况将在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以下简称

"

本次重组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详见公司

2013

年

1

月

29

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路翔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3-001

）。

本次重组中，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向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

州融捷

"

）发行

13,258,895

股股份、向张长虹发行

1,850,078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甘孜州融

达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融达锂业

"

）

49%

股权（即标的资产）。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标的资

产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自此，融达锂业成为公司

100%

股权的子公司。

一、工商变更情况

四川省甘孜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融达锂业本次股权变更，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码：

513300000005972

），公司持有融达锂业

100%

股权。

公司向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3,258,895

股人民币普通股、 向张长虹发行

1,850,078

股人民币普通股均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公司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同时还需向工商管理机

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标的资产过户核查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新

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出具了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路翔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认为：

"

路翔股份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路翔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

资产已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手续。 路翔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15,108,973

股人民币普通股

尚未完成股份登记、上市手续，路翔股份将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登记结算公司申

请办理相关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在

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将实施完毕。

"

三、律师关于标的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聘请的法律顾问广东君

厚律师事务所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出具了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一）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路翔股份本次重组已经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具备实施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定条件。交易各方已按照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标

的资产的过户手续，路翔股份已经合法持有融达锂业

100%

股权。

（二）路翔股份和广州融捷、张长虹需继续履行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协议，包括发行股份涉及

的相关登记事宜等，该等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 路翔股份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根据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配套资金，

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四、备查文件

1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2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

大资产重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